
附件 

云南省 2023 年艺术类专业统考考生承诺书 
姓名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手机） 

 

一、遵守考试纪律，诚信考试 

（一）本人承诺报名考试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和证件真实、准确，

本人诚信应考。 

（二）我承诺绝不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及考试违规物品进入考场。 

（三）本人已认真阅读并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教

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 33号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

案（九）》有关条款，保证在考试中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我省有

关本次考试的规定，诚信考试，服从管理。如有违反，愿接受有关部门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作出的处理决定。 

二、遵守防疫要求，主动报告异常情况 

（一）本人充分理解并遵守考试期间考点各项防疫安全要求，尽量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流动，避免到人群密集的场所，注意个人卫生和自我

防护，做好自己健康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二）本人考试当天自行做好防护工作，提前抵达考点。 

（三）保证遵守考试各项防疫规定，服从考点安排。如身体出现异

常状况，主动提前向工作人员报告。 

郑重承诺：本人已阅读了解以上考试注意事项和防疫要求，保证遵

守考试期间防疫各项规定，服从考点安排，遵守考纪，诚信考试。如因

本人不遵守考试纪律或不配合考试工作人员管理等造成不良后果的，本

人承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的违规处罚甚至法律责任。 

 

考生签名：                     承诺日期：  2023年   月   日 

注：考生应在每天第一场考试时携带《承诺书》进入考点，并在进考场时交监考

员。 

 


